
合同审核

项目名称 栾川山水文苑项目

合同名称 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沉降观测及基

坑监测工程合同

合同价 93,000.00

币种汇率 币种：人民币　汇率：1.00000000

暂估金额 0.00

合同类型 工程类合同

合作方 河南云河测绘工程有限公司 类型

：工程类

合同种类 工程合同

经办部门 集团公司->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

限公司->栾川山水文苑项目->招采

成本部

经办人 赵萍

第三方

开发单位 地上和地下

工期



形成方式 其他

款项类型 费用项

承包范围 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沉降观测及基

坑监测工程

合同概述 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沉降观测及基

坑监测工程

付款方式 1、基坑监测：监测点布置完成

，提交第一次监测数据，付至合同

总价款的20%；车库主体封顶，提

交阶段性基坑监测报告，付至合同

总价款的80%；基坑回填，监测工

作完成,提交最终报告后，付至合

同总价款的100%。

    2、主楼沉降观测：监测点布

设完毕，提交首次观测数据，付至

合同总价款的20%；主楼主体封顶

，提交阶段性沉降观测报告，付至

合同总价款的80%；工程竣工，提

交最终报告后，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100%。

质量要求及 1、建筑变形测量



保修约定 （1）主楼变形测量级别为二级

（满足竣工备案要求）。需要设置

的沉降观测点位置见墙柱施工图。

（2）变形测量的基准点应设置在

变形区域以外，且位置稳定、易于

长期保存的地方，并应定期复测。

（3）建筑变形测量过程中发生JCJ

8中3.1.6条中情况之一时，应立即

实施安全预案，同时应提高观测频

率或增加观测内容。

（4）其它未尽事项按JCJ 8中相关

要求进行变形测量。

（5）若实施过程中有新规范发布

，以最新规范执行。

2、建筑基坑工程监测

（1）监测单位进场前应编制监测

方案，监测方案应经建设方、设计

方等认可后方可实施。

（2）本工程基坑监测包含：支护

施工至基坑回填前的边坡竖向、水

平位移检测；地下水位观测、必要

时对周边道路和管线的竖向位移检



测。基坑工程整个施工期内，应每

天派专人进行巡视检查，查看是否

存在异常状况，并确保避免基坑周

边堆载过大。

（3）基坑监测频率按GB50497中基

坑设计安全等级相应执行。

（4）基坑边坡位移监测点可按间

距20m布置，阳角部位可适当增加

。地下水位的监测，可通过探井内

水位分析。

（5）基准点及监测控制网应设置

在基坑开挖边线50米以外，以减小

基坑开挖对其产生的影响。

（6）其它未尽事项按基坑支护图

纸，及GB 50497中相关要求进行基

坑工程检测。

3、基坑工程整个施工期内，每天

均应巡视检查。项目所在地进入汛

期期间，如遇持续性降雨，应持续

不断进行检测并反馈监测数据，对

出现数据异常部位应及时向施工单

位及甲方发出预警。



4、基坑工程监测点的布置应能反

应监测对象的实际状态及其变化趋

势，监测点应布置在内力及变形关

键特征点上，并应满足监控要求。

5、基坑支护的锚杆及土钉的内力

监测点应布置在受内力较大且具有

代表性的位置，并应符合相关规范

要求。

6、检测标志应稳固、明显、结构

合理，监测点的布置应避开障碍物

，便于观测。

7、布置和埋设沉降观测点（变形

点）时，应考虑观测方便、易于保

存、稳固和美观。

8、观测记录及结果应清晰完整、

准确无误，并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9、每一周期观测结束后，应提供

周期或阶段性成果。整个工程结束

后应提供综合性成果资料。

10、检测项目主要包括：基坑支护

结构、地下水状况、基坑底部及周

边土体，周边建筑物及其他规范要



求需检测的项目。

11、基坑监测单位应依据《工程测

量规范》、《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建筑基坑工程测量技术规范》

及其他地方标准之规定编制监测方

案，监测方案需经建设方、设计方

、监理方认可。

12、基坑监测项目应与基坑工程设

计、施工方案相匹配，应针对检测

对象的关键部位，做到重点观测、

项目配套并形成有效的、完整的检

测系统。

13、建筑物沉降观测应测定建筑物

及地基的沉降量、沉降差及沉降速

度并计算基础倾斜、局部倾斜、相

对弯曲及构件倾斜。

14、沉降观测点的布设应能全面反

映建筑物及地基变形特征，并顾及

地质情况及建筑结构特点。

备注


